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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承租人会计：IASB 决定采用单一模型方法，规定除“短期租赁”及“小型资产”的租

赁外的所有租赁均在“资产负债表内”按类似于现行融资租赁会计的方式进行核算。 
 

• 出租人会计：IASB 决定基于租赁实际上是一项融资还是销售来确定租赁的分类。 
 

• IASB 和 FASB 就承租人和出租人会计的若干方面作出了不同的决定。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 3 月举行联合会议，

在 2013 年发布联合征求意见稿后对租赁项目进行了重新审议。本期《IFRS 聚焦》汇总了在

会议中达成的决议。（请点击这里了解 2013 年征求意见稿的更多信息（英文）。） 
 
承租人会计模型 

IASB 决定采用单一模型方法，规定承租人应将租赁作为购买使用权资产的融资进行核算。

根据这一方法，除“短期租赁”及“小型资产”的租赁外的所有租赁均按与现行融资租赁

会计相一致的方式进行核算，同时使用权资产的摊销（通常采用直线法）则应与租赁负债

的利息费用（使用实际利率法）分别确认。该核算方式相当于 2013 年征求意见稿建议的

“A 类”租赁会计处理。 

  

   

IASB 与 FASB 的分歧 

FASB 决定采用类似于 2013 年征求意见稿建议的双模式方法，规定除“短期租赁”外的所

有租赁均应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并且按照与 IASB 方法（A 类租赁会计处理）相一致

的方式核算，或者通过单一的直线法费用进行确认（B 类租赁会计处理）。与 2013 年征求

意见稿的建议不同的是，租赁将按照现行《国际会计准则第 17 号——租赁》（IAS 17）中

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区分划分为两种类型。 

  

 
 
请参阅以下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3/ifrs-in-focus-ed-leases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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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会计模型 

IASB 决定，出租人应当运用类似于 IAS 17 现行要求的指引，基于租赁实际上是一项融资还

是销售（而非经营租赁）来确定租赁的分类。因此，租赁的分类将关注相关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是否已转移给承租人。 
 
IASB 决定删除 2013 年征求意见稿建议的应收和余值法，取而代之的是，要求采用类似于

现行针对出租人的“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会计处理方法。 
 

  

IASB 与 FASB 的分歧 

FASB 决定采用类似于 IASB 的方法。但是，FASB 决定，对于在租赁开始时并未将相关资

产的控制权（类似于即将发布的收入准则，即应当从客户/承租人的角度进行评价）转移给

承租人的销售类租赁，不应允许出租人确认销售利润。 

  

 
小型租赁 

IASB 决定： 

• 不将任何明确的重要性的指引纳入租赁准则终稿； 

• 允许租赁在组合基础上进行核算，并在实施指南中包括关于组合的指引；以及 

• 继续针对承租人的小型资产租赁的明确的确认和计量豁免项目。 
 
“小型资产”的定义尚未最终确定，这将在未来的会议中进行考虑。 
 

  

IASB 与 FASB 的分歧 

FASB 决定不再继续针对小型资产租赁的明确的确认和计量豁免项目。 

  

 
租赁期 

IASB 决定，主体在评估是否存在促使承租人行使续租、不终止租赁或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

权的经济激励措施时，应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仅当主体在考虑相关的经济因素后能够合

理确定承租人将行使选择权时，此类选择权才应包括在租赁期之中。 

IASB 同时决定，仅在发生属于承租人控制范围的重大触发事件的情况下，承租人才应在租

赁开始后重新评估租赁期。出租人不应对租赁期进行重新评估。 
 
短期租赁 

IASB 决定： 

• 确认短期租赁的承租人确认和计量豁免； 

• 更改“短期租赁”的定义，以使其与“租赁期”的定义保持一致； 

• 确认短期租赁的界限应为 12 个月或以下的租赁期；以及 

• 要求披露在当期确认的短期租赁费用，以及一般租赁需披露的定量信息。如果已确认

的短期租赁费用并未反映短期租赁承诺，则还必须披露短期租赁承诺。 
 

  

未来展望 

IASB 和 FASB 将在以后的会议中继续对租赁项目进行重新审议，而该项目的预计完成日期

目前尚未确定。现时并未有在准则终稿发布前就有关建议进一步征询公众意见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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